
 
(股份代號: 11) 

股東周年常會 

 
根據《公司條例》（第 32 章）第 161BA 條發出之通告 
 
載有上述事宜詳情的公告，可在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 (www.hkex.com.hk)
「 最 新 上 市 公 司 訊 息 」 一 欄 及 恒 生 銀 行 有 限 公 司 的 網 站 
(http://www.hangseng.com/hsb/chi/abo/ir/ano/main_2007.html) 覽閱。 

 
此通告僅為知會投資者有關上述事宜及有關公告已登載在上述網站。此通告並無載有任

何可據而作出投資決定的資料，投資者不應依賴此通告內容而作任何投資決定。投資者

應覽閱上述公告以了解詳情。 

 
謹通告恒生銀行有限公司將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二十四日(星期四)下午三時三十分在香港

德輔道中八十三號恒生銀行總行二十四樓博愛堂舉行股東周年常會。 

 
承董事會命 
秘書  李志忠  謹啟 

 
香港 二零零八年三月二十五日 

 
恒生銀行有限公司 

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

註冊辦事處及總行地址：香港德輔道中八十三號 

 
 


